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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09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富能源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临 130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资产重组暨出资设立新公司签署 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之补充协议的进展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前次相关协议签订情况概述 

2023年8月14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签订资产重组暨出

资设立新公司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》（2023-临075），根据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出具的《兵团办公厅关于成立中新建电力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的批复》（新兵办函〔2023〕40号），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

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兵团国

资委”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

签订了《关于资产重组暨出资设立新公司之框架协议》。 

2023年12月23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资产重组暨出资设

立新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的进展公告》（2023-临126），天富集团与兵

团国资委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和《董事提名权委托协议》；天

富集团与中新建电力集团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 

近日，公司收到通知，就天富集团与中新建电力集团前次签署的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双方在平等互利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签署了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之补充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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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签署主体及签署时间 

1、协议签署主体： 

甲方：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乙方：中新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签署时间：2023年12月28日 

（二）协议主要内容： 

甲乙经协商一致，就甲方将其持有的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天富能源”）461,775,740股股份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

份”）及由此所衍生的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，双方在2023年12月22

日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 

鉴此，双方在平等互利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上述股份转让事

宜，达成本补充协议如下： 

1、双方同意，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“（三） 股份过户登记 1、

甲乙双方积极配合，尽快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事项。2、标的股份

过户登记完成日起，标的股份对应的股东权利与义务均由乙方享有或

承担。” 修改为“（三） 股份过户登记 1、甲乙双方积极配合，尽

快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事项。2、本协议生效之日，标的股份对应

的股东权利与义务均由乙方享有或承担。”  

2、双方同意，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“（四）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

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完成股份过户登记之日止。过渡期间内产生的

损益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。”修改为“（四）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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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完成股份过户登记之日止。过渡期内标的股份产

生的损益均由乙方享有或承担。”  

3、本补充协议是对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内容的补充，与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构成双方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完整协议。本补充协议未

约定的内容以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的内容为准。 

4、本补充协议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，在以下条件全

部满足后生效： 

（1）为签署及履行本补充协议，本补充协议双方均已获得应取

得的批准及授权； 

（2）国资监管机构已批准本次股份转让并出具批复文件或类似

文件（如需）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相关协议签署暂不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亦不会

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，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

常。截至公告披露日，《股份转让协议》涉及股份转让事宜尚未完成

过户登记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本次涉及股份转让事宜尚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

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等相关程序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。本次权益变动存

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公司将根据股份转让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按照规定及时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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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和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

日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

信息为准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之补充协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 月 29 日   


